
抄 本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 一類，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址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雷超智
電話：（02)23618-577轉200

受文者：衛生福利部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2月1曰 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30033090號 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聲請書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

主旨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劉理解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就說明二至 

六所列事項，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，並於函到二週内惠復， 

俾供審理之參考，請 查 照 。

說明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旨揭聲請認貴部98年9月16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

1條之1至第1條之5 (下併稱系爭規定）、99年3月12日訂定 

之國外醫學及牙醫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（ 

下稱系爭要點），有違蕙疑義，檢附聲請書、蕞高行政法院 

101年度淘丰#品0號判決各乙份（均影本） ，請惠予表示 

卓見。

三 、 系爭規定認持國外醫學系學歷之人民，回國報名參加醫師考 

試 ，均必須在貴部所認可之我國醫療機構，完成臨床實作 

之訓練，是否增加醫師法所無之限制，而牴觸法律保留原則？ 

又系爭規定之立法，係出於何種公共利益及政策之考量？

四 、 系爭要點限制持國外醫學系學歷之人民，回國參加臨床實作 

訓練之時間及名額，延遲其參加醫師考試之時間，是否有違 

反憲法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應考試權之意旨？

五 、 請貴部提供近5年持國外醫學系學歷之人民，已參加及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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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正 本 ：

副 本 ：

郵

等待參加臨床實作訓練之人數統計及相關數據。

、請貴部說明在我國與國外醫學系完成之臨床實作訓練，有 

何差異？又一律不承認在國外完成之臨床實作訓練，而不考 

量國外各地醫療水準之差異，是否妥當？

衛生福利部

寄 ：衛生福利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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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函

保 存 年 限 ：

地址：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

號
傳 真 ：（02)85907087

聯絡人及電話：吳淑慧（02)85907421

電子郵件信箱：mdw58412@mohw.gov. 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4年4月15曰 
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041662263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見主旨（500000000卩0000000_1041662263-1,此〇乂、500000000卩0000000_10416622 

63-2. docx)

主旨：有關貴院審理劉理傑君聲請解釋憲法案，所提持國外醫 

學系學歷至國内醫療機構接受臨床實作訓練之相關疑義一 

案 ，檢送本部回復資料一份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院秘書長103年12月1日秘台大二字第1030033090號

函。

正本：司法院

副 本 爾

部長蔣丙煌

第1頁 ，共 1頁
■  _ _ _ _ 1 丨 1 1

祀 010410345氺 
大法官書記處 104/04/15

mailto:mdw58412@mohw.gov


有關司法院大法官審理劉理傑君聲請解釋憲法案，所詢國 

外醫學系學歷畢業者至國内醫療機構接受臨床實作訓練相 

關疑義一案，本部就所詢事項，回復如下：

一、「系爭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條之1 至第1條之5 規定持 

國外醫學系學歷之人民，回國報考醫師考試，需至本 

部認可之國内醫療機構，接受並完成臨床實作訓練， 

是否增加醫師法所無之限制，而牴觸法律保留原則？ 

又系爭之立法，係出於何種公共利益及政策之考量」 

部分：

(一） 醫師法之立法目的，乃在於透過強化醫療專業與 

分工，以維護病人生命安全、增進國民健康；又 

由於醫療行為直接涉及民眾生命、身體健康甚 

鉅 ，爰醫師法第1條至第4 條規定，公立或立案 

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

國外大學、獨立學院醫學系、科 、中醫學系、牙 

醫學系、科畢業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領有 

畢業證書者，得應醫師考試，經考試及格並依法 

領有醫師證書者，得充醫師，始具執業資格，許 

可其執業。

(二） 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條之1至第1條之5 對於本 

法所稱「實習期滿成績及格」之定義，乃係有權 

解釋機關基於本部職權所為之解釋，自無聲請人 

所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。

(三） 醫療業務攸關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之安全，以醫 

師作為職業者，除應具備相當之專業知識外，理 

應累積足夠臨床實作經驗始克勝任，且醫療制



度 ，與各地語言、文化、作業方式、習慣等息息 

相關，爰多數國家對於持其他國家醫師資格擬前 

往執業者，均訂有須通過考試、實習等規定，例 

如持外國學歷者擬至美國申請執業，須通過 

ECFMG三階段考試，且 PGY實習容額申請對於外 

國畢業生尤為困難，意即國家對於保護國民健 

康 ，對醫師人力特殊且高度管制之典型案例，且 

其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亦有類似規定。

(四）綜上，本部（前行政院衛生署）於 98年 9 月 1 6曰 

公布施行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條之1至第1條之 

5 條文，對於各類醫學生實習之科別、期限與實 

習機構之條件，予以一致性規定，不論國内、外 

醫學系學生均一體適用，並未涉及逾越母法之規 

定 。

、「系爭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 

作業要點限制持國外醫學系學歷之人民，回國參加臨 

床實作訓練之時間及名額，延遲其參加醫師考試時 

間 ，是否有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及應考試權」部 

分：

(一）持國外學歷者回國參加醫師考試，由於其於國外 

使用之語言、醫療文化及接觸之疾病型態，顯與 

國内不同。基於維護國人健康安全，及為使於國 

外完成醫學養成教育而在我國行醫者，得以熟悉 

國内醫療環境與疾病之態樣，以保障病人之權 

益 、減少醫病緊張關係，提升醫療服務品質等項 

考量，於完成醫師國家考試前，先於國内醫療機



構接受與國内醫學生相當之臨床實作科別及週數 

或時數之訓練，以確認其與我國醫學院醫學系畢 

業生具有相似之臨床經驗，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。

(二） 又醫師人力品質，為維繫國人健康照護最重要的 

關鍵，而培育醫師不但需耗費國家資源，更需投 

入多年時間，一旦培育方向錯誤，造成人力失衡， 

不但造成資源浪費，甚至影響國民健康安全，不 

可不慎。是以，我國對於醫師之培育，係採取管 

制措施。1985年 ，我國政府為了提升醫師素質與 

均衡分布’實施「醫療保健計晝-籌建醫療網計 

晝」，訂定醫師人口比的標準，擬定西元2000年 

每 750人口一位醫師的目標。1998年本部（前行政 

院衛生署）建議教育部，增加醫學系學生培育人數 

由每年培育1，200名增加為1，300名後，教育部 

依大學法及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 

件標準等相關規定，核定各醫學院校系名額。

(三 ） 依據醫事人力相關研究指出，醫師人力供過於求 

時 * 易誘發醫療需求’提供病人過多或不必要的 

醫療服務，舉凡不必要的手術、看診、給藥等， 

不僅造成醫療資源浪費外，亦將影響病人權益。 

據我國駐外單位之統計資料，國人近年來在外國 

就讀醫學系、牙醫學系人數激增，例如東歐波蘭 

單一國家，2008年國人赴該國相關醫學院校就讀 

醫學系，計有526位 ，2009年就讀牙醫學系計有 

160位 ，未來每年國人赴國外就讀醫學系、牙醫學 

系總人數，恐多於國内醫學院培育人數，如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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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當調控名額，勢將造成我國醫療制度無法承受 

之衝擊與毁壞，亦有嚴重侵害醫療品質之虞。爰 

此 ，本部訂定「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 

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」，要求國内訓練醫院依 

該要點申請受理選配分發人數，需與其接受國内 

醫學系實習醫學生人數合計，不得逾本部公告之 

「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名單及各該醫院可接受實習 

醫學生容額」之核定數。此外，另依國内醫事人 

力推估調查所需人數與國内每年實際畢業之醫學 

生人數及考照合格率之差額結果，目前每年約100 

名左右。

(四）目前國内醫師考試係採二階段分二試考試進行， 

報考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二試前’須完成並通過 

國内醫療機構臨床實作訓練。經查，考試院考選 

部每年辦理二次醫師國家考試分試第一試，本部 

亦配合辦理二次分發作業；截至103年底為止， 

持國外醫學系學歷畢業生於醫師考試第一試及 

格後，於榜示後向本部提出申請接受臨床實作訓 

練之學員，皆已於當年度完成選配分發作業。

三 、 「請提供貴部近5 年持國外醫學系學歷之人民，已參加

及仍等待參加臨床實作訓練之人數統計及相關數據」 

部分：詳見附件。

四 、 「請貴部說明在我國與國外醫學系完成之臨床實作訓 

練 ，有何差異？又一律不承認在國外完成之臨床實作訓 

練 ，而不考量國外各地醫療水準之差異，是否妥當」部 

分：



(一） 持國外學歷者回國參加醫師考試，由於其於國外 

使用之語言、醫療文化及接觸之疾病型態，顯與 

國内不同。是以，對未具國内醫療臨床團隊運作 

經驗之國外醫學學歷畢業生，其回國參加醫師考 

試之前，先於國内醫療機構接受與國内醫學生相 

當之臨床實作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訓練，其目的 

在於藉由實地參與醫療業務，熟悉國内醫療環 

境 、文化與疾病之態樣，以減少醫病緊張關係， 

提升醫療服務品質。

(二） 為利延攬國外優秀人才，並吸引具有豐富臨床經 

驗之醫學人才回國造福民眾，促進國内醫療技術 

發展，本部業於99年 6 月 1 5日修訂發布醫師法 

施行細則第1條之6，對於醫師法第二條至第四條 

所定國外大學、獨立學院相關學系畢業，已領有 

國外專科醫師證書，並曾在國外醫學院擔任專任 

教職，或曾於國外醫學院指定之醫院擔任專任主 

治醫師者，因其在國外已實際從事醫療臨床之工 

作或教學一段期間，經由本部專案審查通過，得 

抵減專科部分臨床實習之科別及時數。併予敘明。



(附件一)

衛生福利部辦理國外醫學系畢業生選配分發作業歷年辦理情形

9 9 年度 1〇〇年度 1 0 1年度 1 0 2年度 1 0 3年度

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

—試及格者㈧ 5 9 5 1 2 9 6 6 5 9 8 0 3 1 5 3 4 9 6 0

巨前尙未分發者 

(皆已提出展延 

申請)(B)

1 做棄） 3 0 3 3 2 1 1 4 5

實際分發數 5 6 4 4 2 9 6 3 5 7 7 6 3 0 5 7 4 4 5 8

年度分發數 1 0 0 9 2 1 3 3 8 7 1 0 2

(C )

A=B+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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